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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消防安全《消防安全《消防安全 (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2001年4月19日的來函收悉。請閣下進一步澄清以下各點  ——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3條條條條  —— “住用用途住用用途住用用途住用用途 ”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

2. 政府當局可否詳細闡釋為何認為現行的擬本並無問題？本人

認為，“住用用途 ”為 “作為居住用的用途 ”之義，意思上有所重複。可否

以另一個較為常用的詞如 “住宅用途 ”取代，以避免將意思重複？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7條條條條

3. 若當局的政策原意確如閣下在來函中有關條例草案第 7條的

最後兩段所示，是法院 “應考慮擁有人的財產權益 ”，以及 “有關處所的

佔用人如因政府的法定行動而無家可歸，可獲房屋署安排其他居所 ”，
在條例草案中更清楚明確地表示此政策原意，會否更為理想？以條例

草案第 7(6)(d)條的現有措辭，在狹義上解釋，實難以達到上述效果。

按《業主與租客 (綜合 )條例》(第 7章 )第 119E(1)(b)(i i)條，土地審裁處必

須信納 “就該個案的一切情況，包括主租客或分租客是否可以獲得其他

宿處 ”為拒絕向主租客及分租客授予新租賃 (即 令主租客及分租客遷

出住宅單位 )的理由之一。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8(1)(a)(iii)條條條條

4. 授權有關當局可在任何時間以任何理由取消任何准許，會令

人覺得當局要制訂一條任意行事的法律。既然 “按照一貫的妥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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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執行當局會以書面取消所給予的准許，並說明理由 ”，政府當局會

否考慮將有關措辭修訂為 “以書面通知，並說明理由 ”？

法案委員會會議後的跟進問題法案委員會會議後的跟進問題法案委員會會議後的跟進問題法案委員會會議後的跟進問題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5(10)條條條條

5. 在 2001年 4月 25日的會議上，有委員曾問及，當局的政策原意

是否要根據條例草案第 5(10)條成立諮詢委員會。若然，條文中 “可設立

委員會 ”的措辭應否改為 “須設立委員會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6. 在法案委員會首次會議上，有委員問及各項守則的法律效

力。在本條例草案中，各項守則已納入各附表中。該等守則均為擁有

人所須遵守的法定規定。政府當局可否向委員提供各項守則的文本，

並向他們簡介有關內容？

7. 懇請閣下於 2001年 5月 24日或之前以中英文示覆，讓秘書處可

於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前將覆函送交各委員參閱。

助理法律顧問

  (何瑩珠 )

副本致：律政司 (經辦人：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麥達輝先生及

高級政府律師張志偉先生 )
法律顧問

2001年 5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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